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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書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王靖雯

電話：06-3901249

傳真：06-2982639

電子信箱：jinwen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龍崎區龍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小(一)字第102034442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344424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102年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

選分發委員會第三次會議」第三次會議紀錄（如附件）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會議於102年4月1日召開，相關會議決議如下：

(一)有關本市教師連續服務年資基本積分採計案：

１、於「臺南市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辦理教師介聘甄選

分發實施要點」第21點第1項第2款第1目增列「在本

校連續服務，每滿一年給二分」為第1點，其餘規定遞

延。另原規定第5、6點文字修正，增加「另」字，以

使文義更為明確。

２、有關教師服務年資未來調整方式於103年介聘會議列

入議案。

３、「臺南市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辦理教師介聘甄選分

發實施要點」第12點第1項第3款及第21點第1項第1款

第3目進行文字修正，增加「科」，以使規定更為明

確：「國中超時教師如應聘非現職任教「科」類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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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有該介聘科類別專長教師證…」。

(二)有關本市國小暨幼兒園教師轉任非現職應聘任教類別案

(普通班轉特教班、特教班轉普通班)案，仍依102年1月

25日本市「中等學校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委員會」、

「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委員會」第

一次會議決議辦理，不設定緩衝期。

(三)有關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

級中學、國立臺南啟智學校擬委託本市國小暨幼兒園聯

合教師介聘甄選分發委員會辦理國小部教師介聘案：

１、同意協助辦理外縣市介聘，另教師市內介聘基於互惠

平等原則，同意三校教師以一對一方式與本市教師互

調。

２、國中教師部分一併提案通過，並依前述決議辦理。

(四)臨時動議：

１、有關102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相關事宜報告事項：

(１)102學年度中區國中教師甄選聯合命題，預訂102年

7月1日領卷，102年7月2日筆試，命題科目為教育

專業、國語文及專門科目。

(２)102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後分發作業，建議另請協

辦學校協助，於下次委員會提案討論。

(３)另103學年度中區國中教師甄選聯合命題由本市主

辦，承辦學校於下次委員會提案討論。

２、有關「中等學校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委員會」、「

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委員會」委

員會中教師代表建議於103年提高為國中小各5人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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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103年委員會議案：同意列入103年委員會議討論

。

３、請委員會堅守第四點之規定，達成介聘之教師，除非

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暨教師法第十四條

第一項各款之事實，各校應予聘任。勿再允許各校依

「聽說」或教評會上新聘教師受邀列席晤談狀況即武

斷的、不適法的破壞介聘規則：依「臺南市立國民中

小學暨幼兒園辦理教師介聘甄選分發實施要點」第4

點規定辦理。

４、今年度互調、三角調建議繼續保留：提供多一點的介

聘管道，經雙方或三方合意下的互調，讓教師工作穩

定、安心教學，且不影響學校員額：本年度仍持續辦

理互調三角調機制。

二、檢附「臺南市102年「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

甄選分發委員會第三次會議」第三次會議紀錄乙份供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南啟智學校

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、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、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

副本：本局特殊教育科、本局中等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 2013-04-22
09:31:33


